
县民政局政府权力运行流程图
社会团体登记

（行政审批 01）





















具办单位：民间组织办

服务电话：8311071

监督电话：8611285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行政审批  02）











具办单位：民间组织办

服务电话：8311071

监督电话：8611285

农村公益性公墓审批

（行政审批 03）

	申请办理条件

1、有筹建公墓的建设用地；

2、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从业人员；

3、有筹建公墓的必要经费；

4、必须是公墓建设规划指标之内的项目；

5、公墓名称必须与其责任形式及其从事的经营项目相符合。





	提交的材料

申请报告；

可行性论证报告；

3、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及县国土、建设部门审查意见；

4、其它相关材料。





	受理并审核



	材料齐全并符合要求的。

	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之需补充的材料。

	不符合条件的制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县民政局认定符合条件的下文批复


具办单位：殡管所

服务电话：8613107

监督电话：8611285

全县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行政许可 04）


具办单位：社会股

服务电话：8613581

监督电话：8611285

行政处罚类：（通用）
































监督电话：8611285

军队离退休人员安置经费给付

（行政给付 46 ）



















具办单位：安置办

服务电话：8611102

监督电话：8611285

定期抚恤金、残疾抚恤金增发给付

重点优抚对象的医疗救助资金的拨付

（行政给付  47 48 ）
 SHAPE  \* MERGEFORMAT 




 SHAPE  \* MERGEFORMAT 



具办单位：优抚股；服务电话：8617711；监督电话：8611285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行政给付 49 ）










具办单位：低保办

服务电话：8622792

监督电话：8611285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流程图

（行政给付 50 ）










具办单位：低保办

服务电话：8622792

监督电话：8611285

春荒、冬令灾民生活救助补助金的拨付

突发性自然灾害应急资金和物资以及上级救灾应急资金和物资的拨付

（行政给付 51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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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办单位：救灾办

服务电话：8611075

监督电话：8611285

救助站对受助人提供救助

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性社会救助

（行政给付 53 55 ）


具办单位：遣送站；服务电话：8622750；监督电话：8611285


城乡困难居民临时救助

（行政给付 54）









具办单位：低保办

服务电话：8622792

监督电话：8611285

农村五保供养资金给付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资金和管理资金给付

（行政给付5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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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办单位：社会股

服务电话：8613581

监督电话：8611285

孤儿生活保障工作流程

（行政给付 57）










具办单位：社会股

服务电话：8613581

监督电话：8611285

高龄津贴发放

（行政给付 59）




具办单位：老龄办

业务电话：8614866

监督电话：8611285

社会救助资金支付

（行政给付 60）












具办单位：低保中心

业务电话：8622792

监督电话：8611285

现役、残疾、退役的军人，烈士、因公牺牲、病故军人的家属、现役军人家属的优待、抚恤、安置

（行政给付 61）












监督电话：8611285

见义勇为专项基金经费

（行政给付 62）












监督电话：8611285
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

（行政给付 63）











监督电话：8611285
行政奖励类

（64-68）








监督电话：8611285

封存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的社会团体及民间组织的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行政强制 69)


[image: image5]
具办单位：民间组织办

服务电话：8611071

监督电话：8611285

收缴被撤销登记的民间组织的登记证书和印章

（行政强制 70）

[image: image6]
具办单位：民间组织办

服务电话：8611071

监督电话：8611285

批准地名规划

（行政规划 71）





               







监督电话：8611285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工作安置核对

（行政确认 72）




















具办单位：安置办

服务电话：8611102

监督电话：8611285

婚姻登记

（行政确认73）














具办单位：婚姻登记处

服务电话：8626653

监督电话：8611285

收养登记办理流程图

（行政确认 74）

	申请办理收养登记的条件
（1）无子女；（2）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3）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4）年满三十周岁。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

	提交材料
1．收养人书面申请；

2．出具相关证明：⑴户口本、身份证及复印件；⑵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⑶计生部门出具的收养人生育情况证明；⑷所在村（居）或单位出具的收养人婚姻状况、有无子女和抚养教育被收养人能力等情况的证明；⑸县级以上报纸的登报公告（60天）；⑹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检查证明。




	调查核实
受理登记申请报告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工作人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进行必要的询问和调查，制作询问笔录或调查记录，填写审批表。



	受理并审核：基层政权股  电话:8611072  时限：30天




	决定
工作人员收到上报的收养登记审核手续后，重点检查有关证件和证明材料是否符合政策规定的有关条件。由审批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符合收养条件的，在受理登记申请次日起30日内，发给《收养证》，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不符合收养条件的，约见收养关系当事人，口头告知其收养关系不成立。



具办单位：基层政权股；服务电话：8611072

老年优待证

（行政确认 75）













具办单位：老龄办

服务电话：8614866

监督电话：8611285

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其他权利 76）







具办单位：安置办

服务电话：8611102
监督电话：8611285
确定医疗救助标准、住房困难标准和救助标准、临时救助的具体事项、标准等各类救助标准

（其他权力 77）









监督电话：8611285
对社会福利机构分立、合并或者解散资产评估、处置

（其他权力 78）











监督电话 ：8611285

五保供养

（其他权利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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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办单位：社会股

服务电话：8613581

监督电话：8611285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行政区划名称，居民地名称命名和更名审核

（其他权力 80)  


[image: image8]
具办单位：勘界办

服务电话：8613397

监督电话：8611285




不批准筹备的，需要向发起人说明理由





 申请人携带材料到窗口提出申请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并说明理由；不在本级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民政部门经审核，在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决定





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登记材料





社团自批准筹备之日起六个月内召开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大会





符合要求，章程内容完整予以登记，对不予登记的，应将决定书面通知申请人





审 查（30天）








领证，出具公告，告知申请人





社团办理备案手续








不予登记需要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申请人携材料到窗口提出申请





登记管理机关实地核实（两人以上）











登记机关收到成立登记申请的有效文件之日起，60日内作出准予登记和不予登记决定





办理登记及领证手续，并出具公告，申请人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办理备案手续





受理人员对申请


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人提出申请


《300张(含)以上床位向市民政局申请，300张以下向所在地县区民政局申请》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许可机关20日内对举办者提交的料进行书面审查并实地查验





许可机构认为有必要公示或听证





许可机关作出许或


不予许可的决定





受理人员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予以同意的，颁发安徽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书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一次性告知申请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职权范围





1、民政监督管理中发现


2、专项检查


3、社会举报


4、上级机关或领导交办


5、下级机关报请


6、有关部门移送





1、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人或危害后果


2、有来源可靠的事实依据


3、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


4、属于本机关管辖











收案





初审





立案





取缔社会团体、没收非法财产











调查取证





调查报告





听证程序





合议





申请听证





告知





确定听证时间地点





当事人申辩





听证通知书送达





行政处罚 决定书





听证





不 诉 讼、不 复 议、也 不 履 行





行政诉讼





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





行政复议





申 请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维 持 原 处 罚 决 定





撤消或变更原处罚决定





执行





行 政 诉 讼





结案





退役士兵报到所需材料


《行政介绍信》、《入伍通知书》、《退伍证》，另交《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优待安置证（特指2002-2010年期间入伍士兵）。











县民政局





报到登记：


开具银行卡证明


填写申请退役补助金表


选择免费培训


开具落户介绍信





到县职教中心办理入学手续





安置办





优抚股





办理残疾证换发





办理预备役登记








县人武部





办理党组织关系转接





县委组织部





办理军人保险关系转接





县人社局





申请办理条件


本人在部队服现役期间因战负伤，退伍后没有评残，档案有明确记载或原始病历；


本人在部队服现役期间因公负伤，退伍后没有评残，档案有明确记载或原始病历；


本人在部队服现役期间因患重病、大病住院治疗后有严重后遗症，在部队没有评残，本人档案有明确记载或原始病历材料。








提交材料


个人申请；


档案记载因战、因公、因病材料复印件或病历材料复印件；


退伍证、身份证复印件；


填写《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定补审批表》一式三份；


近期2寸彩照3张。





受理并审核：优抚股  





经初审对材料齐全并符合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定补条件的。





对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补充材料





不符合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定补条件的发给《不予受理通知书》





经县人武部签字盖章





在15个工作日内集中报淮南市民政局审批





获批准的下个月即享受定补待遇





报省民政厅备案





申报时限


每年10月份乡、镇集中上报县民政局





困难群众到社会救助服务站提出救助申请

































































乡镇组织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公示等审核程序后报县民政局








未予审批者，书面告知未予审批理由








县民政局审批，按不低于30%的比例入户调查，并在居住地长期公示








符合条件的，公示并发给低保证，发放低保金











提供个人申请及相关病史资料和证明材料，到社会救助服务站提出救助申请








乡镇审核材料是否齐全，进行入户调查，并在居住地公示








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书面说明理由，退回乡镇





县民政局审批


（10个工作日）








符合条件的，公示并上报县财政局发放救助金








求助人员提出申请





救助站工作人员询问、登记有关情况





确定是否符合救助条件





实施救助、安排食宿等


（救助时间一般不超过10天）





给救助对象提供返乡车票





对被救助对象离开救助站


情况进行详细登记





1、有关情况在站内公开；2存档。





1、申请条件：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         2、需要提供的情况：①姓名、年龄、性别、居民


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        身份证或者能够证明身份的其他证件、本人户口                   


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        所在地、住址地；②是否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或农村五保供养；③流浪乞讨的原因、时间、经过；④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亲戚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⑤随身携带物品的情况。





对拒不提供个人真实情况的不予救助





对因年老、年幼、残疾无法认知自己行为、无表达能力，因而无法查找其亲属或户口所在地的人员，提请当地政府予以安置。





1、监察室全程监督；


2、救助工作开展情况通过局网站公开。





通过局网站向社会公开救助法规、条件、程序等





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人员说明理由并劝导离站





救助对象在站期间患重病的安排住市政府指定的定点医院治疗





对没有条件自己返乡的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由工作人员护送其回到原籍救助站或中转站





及


时


办


理





符合受理条件的





提供个人申请到社会救助服务站提出救助申请








民政局审批





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书面说明理由，退回乡镇








财务股发放临时救助





申请。由孤儿或其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提出申请。





不符合条件，予以退回，并书面说明理由。





审核。乡镇（街道）在收到申报材料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情况进行核实。





审批。县民政部门接到申报材料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报对象材料的审批工作。





符合条件提出申请之月起，通知本人，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





申请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百岁老人申请由申请人到区老龄办提出申请，并出具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张一寸照片；80-99周岁高龄津贴申请，由本人或委托人到所在村（社区）进行申请，并提供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两张一寸照片，由乡镇（街道）民政办审核，报送区老龄办审批





区老龄办留存档案，造册，申请补贴资金。





1、不符合条件的，当场答复，不予办理；2、材料不全的或照片不附的，当场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





依据县政府会议纪要精神以及补助标准，打卡发放





申   请





受   理





审   查





公   示





决   定





给   付





申   请





受   理





审   查





公   示





决   定





给   付





申   请





受   理





审   查





公   示





决   定





给   付





申   请





受   理





审   查





公   示





决   定





给   付





被奖励对象提出申请。








主管部门根据奖励条件予以审核





作出相应的奖励决定并予以公示








对被奖励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7日内登记管理机关下达行政处罚决定，同时，执法人员制作封存通知书送达被行政处罚的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对社会团体及民间组织作出限期停止活动行政处罚决定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封存物品





填写封存物品清单一式三份，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行政处罚期限结束后归还封存物品并由当事人签收














7日内登记管理机关下达行政处罚决定，同时，执法人员制作收缴通知书送达被行政处罚的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对民间组织作出撤销登记行政处罚决定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收缴物品





填写收缴物品清单一式三份，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物品收缴清单存档一份，保管人留存一份，当事人留存一份














制定县级地名规划





报送县委县政府初审








上会研究





作出决定





公 示





退役士兵报到所需材料


《行政介绍信》、《入伍通知书》、《退伍证》，另交《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优待安置证（特指2002-2010年期间入伍士兵）。











县民政局





报到登记：


开具银行卡证明


填写申请退役补助金表


选择免费培训


开具落户介绍信





到县职教中心办理入学手续





安置办





优抚股





办理残疾证换发





办理预备役登记








县人武部





办理党组织关系转接





县委组织部





办理军人保险关系转接





县人社局





 申请人携材料到窗口提出申请





不符合办理条件，予以说明。





窗口形式审查并登记








材料及条件审查(一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全申请材料





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办理结婚证。





当场通知，办理完结。





 申请人携材料到窗口提出申请





不符合办理条件，予以说明。





窗口形式审查并登记








条件审查


(一个工作日)

















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办理老年人优待证。








申请人补申请全材料





当场通知，办理完结。





退役士兵在报到后一个月内，向安置地民政部门提出报名申请。








退役士兵申请报名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须提供当年退役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填写《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申请表》





安置办在接到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出核准的意见。对符合条件的，将《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申请表》汇总后报送市级民政部门；对不符合条件的，应通知其本人并说明原因。





承办机构：省民政厅安置处


承办电话：0551—65606033，监督电话：0551—65606080





根据县实际情况确定相关标准





经县常委会研究





公   示








提出申请





受理





决 定





公  示 





申请人携带材料


到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申请人当场更正或修改申请材料





申请要件不齐全的、告知申请人补全材料





审核踏勘（10个工作日日）





申请人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书”（1个工作日）








窗口在4个小时工作


时限内进行实质审查








综合窗口


形式审查并登记





颁发地名批复文件





审批（5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并说明理由；不在本级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